附件：

2024年第一、二季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复核发现问题及处理意见
	序号
	环评文件名称
	环评文件存在的问题
	建设单位及处理意见
	编制单位及处理意见
	编制人员及处理意见
	审批部门
	失信记分依据

	1
	机床设备生产基地项目
	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：报告P35喷漆房风量33000m3/h，P37打磨喷漆房废气风量为30000m3/h，前后不一致；根据表4-3内径为0.5m以此核算风速为42.46m/s，不符合《烟囱设计规范》；

遗漏环境保护目标：①项目厂界西面500m内有散户居民，报告描述500m范围内无大气环境保护目标；②项目西北面180m处有一栋十多层的高楼（应高于20m），报告描述“本项目生产车间所在栋共计3层，合计厂房层高18m，为周边最高建筑物”颗粒物排放速率没有严格50%执行。
	湖南千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处理意见：通报
	长沙慕川环保有限公司（91430102MABQFKYH2H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邓兵

（BH029859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天元分局
	《监管办法》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、第五项、第七项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、第九条

	2
	废金属橡胶零部件加工回收建设项目
	遗漏防锈油废气：除锈工艺采用防锈油，报告未考虑该工序废气产排情况；

噪声源强核算错误：报告中噪声源强调查及各声源相对位置均为斜杠；
噪声影响预测结果错误；
环保目标图缺失。
	株洲泓曼科技有限公司

处理意见：通报

	湖南玛格利环境评估有限公司（91430102MADAHH412N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杨旭虹

（BH053230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天元分局
	《监管办法》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五项、第九项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

	3
	碳化硅半导体设备与基材生产基地项目
	实验工艺流程描述和产排污节点描述不全，遗漏废气产生节点，未描述加热过程中炉内空气存在情况等；

未按指南要求补充TSP、PM10特征因子的现状监测。
	株洲诺天电热科技有限公司

处理意见：通报
	湖南希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（91430211MAD536CW6R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张逸飞
（BH034991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天元分局
	《监管办法》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六项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

	4
	醴陵市楚丰出口烟花鞭炮制造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变更
	1.未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污染影响类）（试行）》要求补充TSP特征因子的现状监测。
	醴陵市楚丰出口烟花鞭炮制造有限公司

处理意见：通报

	湖南精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91430211MA4QQ97W0C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唐征雄

（BH010674）

处理意见：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
	醴陵分局
	《监管办法》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九项以及《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


